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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山东

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步长制药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

公司章程指引》、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审慎核查，就步长制药关联交易事项，核查情况和核查意

见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步长制药拟出资 4,165 万元人民币对巴斯德（广州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巴斯德（广州）”）进行增资（以下简称“本次投资”），增资后公司持有

巴斯德（广州）83.3%的股权。 

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方拟对本次投资进行跟投。其中，薛人

珲的配偶段琳拟出资 50 万元对巴斯德（广州）进行增资，增资后持有巴斯德（广

州）1%的股权；蒲晓平的配偶陈隽平拟出资 25 万元对巴斯德（广州）进行增资，

增资后持有巴斯德（广州）0.5%的股权。 

其他非关联方拟出资合计 750 万元对巴斯德（广州）进行增资，增资后合计

持有巴斯德（广州）15.0%的股权。增资完成后，巴斯德（广州）的注册资本从

10 万元增加至 5,000 万元。 

关于以上对外投资的具体情况，公司已经履行相关披露义务，具体详见 2018 

年 12 月 11 日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8-105）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1）段琳系薛人珲的配偶，薛人珲为公司董事、销售副总裁； 

（2）陈隽平系蒲晓平的配偶，蒲晓平为公司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副总裁；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等规定，上述相关方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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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公司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公司曾与薛人珲、蒲晓平及其关联方进

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金额分别为 206.58 万元、413.17 万元，未达到

3,000 万元以上，且未达到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5%以上。 

三、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巴斯德（广州）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1,527.48 元，

净资产为-799.89 元，2017 年度净利润为-799.89 元；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，巴

斯德（广州）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58,893.89 元，净资产为-52,388.18 元，2018 年

1-9 月净利润为-151,588.29 元。 

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出具的《山东步长制

药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巴斯德（广州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及的巴斯德（广州）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》（沪众评报字[2018]第 568 号），

巴斯德（广州）在评估基准日（2018 年 9 月 30 日）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0.00

万元。 

本次投资，公司增资价格等于巴斯德（广州）经评估的每股价格。本次关联

交易，薛人珲、蒲晓平及其关联方的增资价格等于公司的增资价格，亦等于非关

联方的增资价格，且以评估价格作为定价依据，定价公允、合理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降低公司股权投资业务风险，强化股权投资相关人员的

风险约束和激励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，不存在

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此外，本次关联交易将调动公司管理层的

积极性，有助于提高巴斯德（广州）的管理水平和改善巴斯德（广州）的经营业

绩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定价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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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审议程序 

2018 年 12 月 7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与关联人拟共同投资巴斯德（广州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并发表了

明确的同意意见。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，关联交易参

考了巴斯德（广州）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报告进行定价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

以及诚实守信等原则，未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，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

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相关决议合法、有效。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关联

交易的事项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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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

   

王  栋  洪立斌 

 

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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